
盘锦市环境保护局文件

盘环发 匚⒛18〕 250号

关于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

专项督查行动的通知

各县区、经济区环保局:

为全面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:减少排放总量,促进区

域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,根据 《辽宁省
“
十三主”

挥发性有机

物污染防治与削减耳作实施方案》(辽环发〔2018〕 69号 )和 《盘

锦市⒛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(盘蓝组发

匚2018〕 19号 )有关要求,市环保决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

防治专项督查行动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:

∵、督查时间及方式

1、 各县区、经济区自查



⒛18年 10月 10日 一10月 30日 ,各县区、经济区环保局于

10月 30日 前将排查情况汇报及经技术评估审核后的
“
一厂一策

”

治理方案上报市环保局。

2、 不定期抽查

10月 20日 -11月 ⒛ 日,市环保局根据各县区排查情况进行

抽查。

二、督查内容

1、 石 化 企 业 VOcs污 染 防 治 情 况 。

各县区、经济区提供辖区内石化企业清单,已开展 VOCs综

合整治企业清单,治理进展情况,未开展治理的企业提供整治计

划和未治理的情况说明。所有石化企业按照
“
一厂一策

”
方案规

范整治,全面实施泄漏检测与修复(LDAR),建立完善管理制度。

2、 汽修行业污染排放治理。

检查汽车修理企业、4s店 喷涂有机废气集中治理情况,以

辽河北路和泰为汽配城为重点整治区域,对无照经营业户依法查

处;对未经审批、验收从事喷涂作业的机动车维修企业,依据建

设项目管理有关法规查处;对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机动车

维修企业,喷涂、流平、烘干作业必须在装有无组织废气收集系

统的密闭车间内进行,产生的有机废气应当收集后处理排放,全

面取缔露天和敞开式汽修喷涂作业。

3、 检查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安装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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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区经济区要对所有加油站 vOCs回 收设施安装、运行情况

进行检查,对不运行或达不到要求的加油站进行处罚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、 提高认识,加强领导。各部门要高度认识此次专项整治

活动的重要意义,切实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,要将挥发性

有机物专项整治作为今年环境执法工作的重中之重。要周密部署 ,

集中必要的人力、物力,认真组织实施,确保取得实效。

2、 落实责任,属地管理。各地要明确工作职责,落实责任 ,

联合交通部门对汽修行业开展排查,联合商务部门对加油站开展

排查”按照各自部门职责,加强行业管理。

3、 强化执法,严肃查处。相关部门要对所有整治对象进行

现场检查,核实现场情况,形成检查笔录,并对存在问题的企业

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通知要求严肃处理。要在专项整治期间保持

连续执法的高压态势,公开查处、曝光一批恶意行为和典型违法

案件。                 `

盘锦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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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8年 10月 10日 印发


